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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肺塵埃沉着病及／或間皮瘤資助計劃指引 
 

 

1. 簡介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基金委員會）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條例》（以下簡稱為《條例》）設立，職能包括： 

1.1 管理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 

1.2 就《條例》徵款率向政府提出建議； 

1.3 進行與資助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的教育、宣傳、研究及其他計劃， 並進行

與資助患有上述疾病的人的康復計劃； 

1.4 管理從政府收到的和政府指定作為在1981年1月1日前經診斷為患有肺塵埃沉着病

的人的特惠金的款項；及 

1.5 履行《條例》所委予的其他職責。 
 

本文就如何申請資助以推行有關肺塵埃沉着病／或間皮瘤之計劃提供指引，並說明獲資

助機構／團體須符合的基本規定，以及須負上的責任。 
 

申請資助的計劃必須為與肺塵埃沉着病或間皮瘤有關之活動，旨在宣傳或教育大眾及／

有關行業人士預防肺塵埃沉着病或間皮瘤的訊息，或推行讓肺塵埃沉着病或間皮瘤病人

參與的康復計劃或活動，或進行有關肺塵埃沉着病或間皮瘤的研究。 
 

資助計劃邀請方式 
 

基金委員會將透過以下方式邀請各機構／團體提出計劃資助申請，包括： 

 定期去信以往、現正或將來有可能提供上述資助計劃有關服務之相關機構／團體 

 定期在中、英文報章刊登廣告 

 將計劃資助詳情上載至基金委員會網頁 

 

2. 合乎資格的申請機構／團體 
 

以下為合乎資格的申請機構／團體（以下簡稱為申請者） 

2.1 政府／公共機構 

2.2 大學／教育機構 

2.3 註冊的非牟利機構 

2.4 其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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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資助計劃之要求及條款 
 

申請資助之計劃必須為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的教育、宣傳、研究及其他計劃，或

患有上述疾病的人的康復計劃，但形式不限 

3.1 申請資助之計劃必須為非牟利性質 

3.2 申請機構應參照廉政公署編制的相關實用指引（包括但不限於《「誠信‧問責」－

政府基金資助計劃受資助機構實務手冊》及《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服務提供者防

貪指南》），適當及合法地運用資助款項，以達到計劃的目標 

3.3 申請資助之計劃如同時獲得其他包括商業或非商業的團體贊助，必須於申請表格

中列明 

3.4 如申請機構在遞交申請後獲得其他團體贊助，必須立刻以書面形式通知基金委員

會 

3.5 基金委員會有權將其他團體之贊助金額從基金委員會之贊助金額中扣除 

3.6 除現金資助外，申請者亦可向基金委員會申請其他宣傳用品（例如: 紀念品、小冊

子等），有關物資之供應將按基金委員會之存貨而定，但有關物資之成本將當作

現金計算在資助金額內 

3.7 申請者如獲基金委員會批出撥款或物資，不得擅自更改有關款項或物資之用途，

否則基金委員會有權向申請者追討 

3.8 所有獲基金委員會批出撥款或資助之申請者，基金委員會在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

況下，可在給予 1 個月書面通知後終止對其撥款或資助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有關計劃／活動涉及違法行為 

 有關計劃／活動的中期評估結果未能符合基金委員會預期 

 申請者聲譽影響其妥善舉辦有關計劃／活動 

 申請者未能繼續舉辦計劃／活動 

3.9 無論計劃是公開或非公開性質，基金委員會均有權派員出席活動 

3.10 凡獲基金委員會批准撥款資助的計劃，必須以下列形式說明是項計劃由基金委員

會贊助： 

「贊助機構：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3.11 除得到基金委員會書面同意外，申請者不可以將基金委員會列作活動之主辦／合

辦／協辦機構。申請者須自行負責其所舉辦計劃／活動所引致之一切相關責任及

賠償事宜。申請者承諾全面彌償基金委員會就申請者所舉辦之計劃／活動直接或

間接引起或有關聯的所有損失、賠償、費用及開支（包括但不限於訟費）及確保

基金委員會持續獲全面彌償。申請者並承諾按基金委員會要求立刻向基金委員會

支付該等損失、賠償、費用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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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若任何已獲審批資助之計劃／活動不能按原定計劃進行而取消，申請者應盡快以

書面形式通知基金委員會並解釋理由。基金委員會有權撤銷資助批准及／或要求

申請者將已支付之款項歸還 

3.13 如參加者違反本文及《申請須知》的任何條文，基金委員會有權拒絕付款及追討

一切已支付之款項 

3.14 若基金委員會按照本文向申請者追討任何已支付之款項，該已支付之款項將視作

為申請者拖欠基金委員會的民事債項 

3.15 基金委員會有權透過其年報或其他公開資料向外界公佈個別申請及資助個案，或

集結不同個案公佈統計資料，但基金委員會不會向外透露個別項目之資助金額 

3.16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不適用於申請資助計劃。除基金委員會及受資助的申

請人外，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於計劃受惠人；合辦機構；及其他贊助團體）

不得按照《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執行申請資助計劃的任何條款 

3.17 所有港幣十萬元以上的資助均須雙方簽署合約。 

 

4. 申請手續及批核程序 
 

4.1 申請者需填妥「資助申請表格」（見附件1），於申請期提交申請及下列相關文件

（如有）： 

 註冊文件副本 

 機構簡介傳單／小冊子 

 章程細則副本 

 委員／顧問名單 

 慈善團體證明文件副本 

 最新週年報告及 

 其他相關文件 

4.2 基金委員會有權要求申請者提供文件正本作核證用途 

4.3 基金委員會有權向申請者要求提供額外文件／資料 

4.4 申請表格內所提供資料如有所改變，申請者須立刻通知基金委員會 

4.5 委員會批核個別計劃時可決定全數資助、部分資助或婉拒撥款。委員會保留最終

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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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交報告之安排 
 

5.1 申請者必須於計劃完成 4 星期內，向基金委員會提交下列文件： 

 計劃之報告（詳細列明參與／受惠人數之統計、計劃成效等） 

 詳細之開支紀錄（需附上有關之單據文件）及財務報告 

 各項宣傳刊物／用品之副本／相片及 

 其他相關文件 

申請者應細閱《資助計劃報告：注意事項》及遵照基金委員會的相關要求，於限

期內提交形式及內容均令基金委員會滿意的報告 

5.2 為期一年或以上的計劃，申請者則需另外向基金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及上列文件，

有關報告的安排由基金委員全權決定，並作為申請者獲得資助之條件 

5.3 申請者須按基金委員會要求提供解釋或附加文件／資料 

5.4 申請者如未能於活動完成後  4 星期內或進度報告限期屆滿前向基金委員會提交上

述文件或資料，必須立刻書面通知基金委員會解釋，基金委員會會按個別情況考

慮批准延遲提交報告 

5.5 申請者如於活動完成後 4 星期內或進度報告限期屆滿前未能向基金委員會提交報

告及所需文件，基金委員會有權拒絕付款及追討一切已支付之款項 

5.6 若基金委員會的資助金額為港幣十萬元以上的計劃，申請者需就提交經專業核數

師核對的財務報告交予基金委員會 

5.7 申請者須按基金委員會要求出席會議，向基金委員會作出報告及／或解釋其報告

內容 

 

6. 付款安排 
 

6.1 於計劃期內，申請者在特殊情況下需要獲提前撥款作資金周轉，需於不少於三個

月前向基金委員會提出申請，惟基金委員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6.2 基金委員會在收到計劃報告及相關文件後會交由有關之委員會審核，如基金委員

會滿意各項內容，會於合理時間內支付餘款，並以實報實銷或預算款額之中較低

者為準 

 

7. 利益衝突及申報制度 
 

7.1 申請者嚴禁向基金委員會委員或職員直接或間接索取或付予任何利益 

7.2 申請者須設立利益申報制度，於進行計劃時在有實際或可預見的利益衝突情況下

作出申報及處理 

7.3 申請者負有持續披露利益衝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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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查詢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香港上環永樂街 148 號 

南和行大廈 15 字樓 

電話: 3578 8102/ 3578 8110 

傳真: 2116 0116 

電郵: sponsor@pcf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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